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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李秀鳳提供） 

為舒緩國民中學學生過度升學壓力，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使國中教育充滿適性、活力、

創意、優質與卓越，教育部於 103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教以免試入學

為主，為培養學生多元學習之軟實力，以使學生得以適性發展，而為落實上開目的及配合高

級中等教育法之制定公布，教育部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0 條之規定，擬具「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並於 102 年 8 月 20 日完成發布，訂於 102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以完

備 103 學年度國中學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之多元入學方式相關法源依據。 

 

為審慎規劃 103 學年度各項適性入學工作，教育部擬具本辦法草案並積極廣徵各界意

見，多次邀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表、學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以及本部相關

司處，完成法制程序，全案條文計 29 條，其重點如下： 

 

一、具體規範多元入學方式 

呼應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至 40 條規定，明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多元入學，分為免

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並明定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相關辦理方式、時間及名額比率。 

 

二、落實適性輔導，推動適性入學 

除各入學方式之具體規範外，本辦法亦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落實對該區國民中

學學生之適性輔導工作，並規範其對學校之訪視及考核機制。另明定國民中學應配合各入學

委員會之招生作業，提供畢(結)業學生必要之協助。並為強調國中學生適性入學，於辦法中明

定各入學推動工作小組及入學委員會之國中代表委員比例。 

 

三、強調就近入學，明定就學區規劃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鼓勵學生就近入學，本辦法明定就學區之劃定應考量之因

素、程序，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商劃定共同就學區。 

 

四、建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相關權責與分工機制，審慎辦理各項入學工作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之推動，將以國中學生之適性入學為主軸，爰直轄市、縣(市)

政府與各招生委員會將建立密切之合作機制，原本辦法中已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組

成入學推動工作小組; 各校應單獨成立學校招生委員會，各就學區學校應聯合成立各區免試

入學委員會、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委員會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委員會；各就學區應聯合成



立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及各校得聯合成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委

員會。 

 

為利 103 學年度各項入學方式順利實施，各區已積極依本辦法辦理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

相關籌備工作，並持續加強國中運用資源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期使 103 學年度之國中畢業學

生皆能順利選其所適，愛其所選。 


